关于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未披露关联方授信情况及相关监管指标。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关联方授信及贷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联客户名称、各期授信额度、贷款情况、是否存在逾期、审批程序是否合规，说明关联方授信监管指标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险；（2）补充披露日常经营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大股东干预银行正常经营、不正当进行关联交易、资金担保及资金占用等行为；（3）说明保持银行经营独立性的内控措施及执行情况，并就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揭示。请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2023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法律意见书披露“2023年3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请申请人说明相关信息披露内容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决议是否有效，程序是否合法合规。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律师未对认购资金来源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股权质押、冻结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